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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再次修订《疫情影响期间不正常航班客票非自愿处置暂行

办法》的通知

国航各客运销售代理人：

为满足国际航班旅客的出行需求，现对《关于修订<疫情

影响期间不正常航班客票非自愿处置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

航股份商委发〔2020〕234 号）修订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疫情影响期间 999 及非 999 客票销售的，旅行日期为

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国航实际承运国际（地区）航班发生

不正常时，凡在北京时间 2021 年 6 月 18 日 19:00（含）以



后申请客票变更或退票，参照本办法执行（包含 999 客票销售

的里程奖励客票）。

二、非自愿处置原则

（一）非自愿退票

客票有效期内，可为旅客办理非自愿退票，免收退票手续

费。

（二）非自愿变更航班日期

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免费办理一次非自愿变更航班日期，再

次申请需按客票使用条件办理。变更时，免收变更手续费及淡

旺季价差，但需收取子舱位差价（即相同子舱位不收取差价）。

（三）非自愿变更航程

当所在航线发生阶段性停航的情况下，可为旅客办理非自

愿变更航程。变更场景如下：

1.国际航段的始发地或目的地可以变更至同一区域市场

内其他通航点，且变更后的航班仍须为国航实际承运的国际及

地区航班。（日本航线除外）

同一区域市场包括：同一国家、澳大利亚&新西兰地区、

巴西&巴拿马、欧洲地区。



例如：中国大陆-意大利航班取消后，可将客票变更至国

航实际承运的中国大陆—欧洲其他通航点的进出港航班。

2.旅客原定始发地或目的地为中国大陆城市的国际直达

航班，因航班取消造成旅客无法按原计划出发或抵达的情况

下，可免费将客票航程变更为经中国大陆其他城市中转的国航

实际承运联程航班。

例如：旅客原定北京-新加坡往返客票，航班取消后，可

以免费为旅客变更为国航实际承运北京-成都-新加坡往返航

班。

3.当变更航程和变更航班日期同时发生时，变更航班日期

须按上述“第（二）条”标准执行。

（四）非自愿签转

不允许。如旅客提出签转外航，建议旅客按退票处理。

三、国内航班不正常客票非自愿处置原则

（一）国内航班发生不正常时，参照原《不正常航班客票

非自愿处置标准及流程》（国航股份商委发[2018]232 号）规

定办理客票非自愿变更或退票手续。办理客票非自愿变更时，

免收变更费，子舱位差价及淡旺季价差。



（二）国内转国际联程航班，由于国内航班不正常造成后

续国际航班无法衔接的情况，参照原《不正常航班客票非自愿

处置标准及流程》（国航股份商委发[2018]232 号）规定办理

客票非自愿变更或退票手续。办理客票非自愿变更时，免收变

更费，子舱位差价及淡旺季价差。

各单位在办理国内转国际联程航班客票非自愿变更时须

优先变更前序国内航班，如非必要不变更后续国际航班。变更

时参考如下顺序：

1.国航实际承运国内航班

2.非国航实际承运国内航班（与国航有结算关系）

3.取消国航国内航段，建议旅客选择国内地面运输，如火

车、汽车等）方式抵达中转地点乘坐后续国际航班。未使用的

国内航段依据《关于完善国际客票非自愿退票计算规则的通

知》（国航股份网络收益明电[2020]31 号）办理退款。

四、文件生效及废止

（一）本办法自北京时间 2021 年 6 月 18 日 19:00（含）

生效。



（二）原《关于修订<疫情影响期间不正常航班客票非自

愿处置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航股份商委发〔2020〕234 号）

同步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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